渝文备〔2015〕964号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黔江区引进人才优惠政策规定
（试行）的通知
黔江府发〔2011〕60号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区属国有重点企业：
《黔江区引进人才优惠政策规定（试行）》已经2011年区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黔江区引进人才优惠政策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吸引优秀人才，加快渝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武陵山人才高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引进人才坚持科学人才观，遵循急需实用、注重业绩、有实践经验人才优先的原则。
第三条  引进人才既可采取调入（迁入）方式，也可采取柔性引进、智力引进、团队引进等方式。
第四条　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用人单位为主、市场化配置的引进人才机制。
第五条  本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引进人才适用本规定。
第二章   引进人才的重点领域和对象
第六条  引进人才的重点领域
工业强区、城市东进、大通道建设“三大战略”领域；宜居黔江、畅通黔江、森林黔江、平安黔江、健康黔江“五个黔江”建设领域；教育文化重点学科研究领域。
第七条  引进人才的重点对象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博士学位、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硕士学位人才。
第八条　引进人才的基本条件
引进的重点对象为业绩突出，身体健康，且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推动作用的紧缺急需人才，年龄原则上在45周岁以下。
第三章  引进人才的程序
第九条  引进到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才，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每年9月底前向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申报人才引进计划，向区编委申报编制使用计划，经区编委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四章  引进人才的待遇
第十条  引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含5年）《人才引进协议》的，由用人单位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享受优惠政策申请，经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的，可享受本章第十一至十七条规定的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安家资助
引进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可享受安家补助费30万元；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可享受安家补助费25万元；博士学位、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可享受安家补助费20万元；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硕士学位人才可享受安家补助费10万元。
引进人才在本区购买首套商品房用于本人居住的，所缴契税实行先征后返。
第十二条　特殊津贴
引进人才调入、录（聘）用到本区工作，每月享受由用人单位发放的特殊津贴，特殊津贴发放期限为5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每月享受特殊津贴2000元；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每月享受特殊津贴1500元；博士学位、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每月享受特殊津贴1000元；重点特殊领域紧缺专业硕士学位人才每月享受特殊津贴500元。
第十三条　工资待遇
引进并调入、录（聘）用到本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执行国家工资福利政策。引进到企业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人才，可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年薪制、效益工资制、项目工资制、成果工资制、协议工资制等，由用人单位与本人协商，并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第十四条  引进人才在本区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技术改造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由受益单位予以奖励。
第五章  引进人才的培养使用
第十五条  引进人才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在编制上予以特殊保障，在职位上可设置特殊岗位，在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上不受岗位职数限制。
第十六条  引进人才原则上安排在所引进领域的一线工作岗位，工作优秀、业绩突出且符合条件的，可优先安排到领导岗位。
第十七条  优先将引进人才选送到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等学习培训。
第六章  引进人才的保障服务
第十八条  建立区级领导联系引进人才制度，定期开展走访、座谈等活动，积极为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十九条  引进人才配偶、子女可随调随迁。引进人才提出申请解决其配偶工作调动的，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优先安置。引进人才子女需入学的，由区教委优先安排到城区学校就读。
第七章  引进人才的考核管理
    第二十条  建立引进人才绩效评价机制，每年对引进人才的工作业绩表现进行量化考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引进人才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对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的，报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取消其相应优惠政策；对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报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予以辞退。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区内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在岗并履行相应职责的现有人才享受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有关特殊津贴政策。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要制定本部门人才引进计划，并按照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引才计划组织实施，区政府将人才引进及服务管理工作纳入用人单位目标考核。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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